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影响

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出具了 2024 年度非标准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大华内字[2025]0011000073 号）。本公司现就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中非标准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消除说明如下：

一、2024 年度非标准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三、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所述：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

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在本次内部控制审计

中，我们注意到宝鹰股份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陷:

宝鹰股份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2024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赠现

金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古少波先生为支持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向公司无

偿赠与现金人民币 4,000 万元，本次赠与事项为不附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

撤销的赠与行为，该捐赠资金已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支付到账。经审计确认，

该捐赠资金不合规。基于谨慎性原则，宝鹰股份公司将上述捐赠资金从资本公积

调整到其他应付款处理。上述事项表明，宝鹰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和关联交易管

理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宝鹰股份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上述重大缺陷已包含在企业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在宝鹰股份公司 2024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

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二、关于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事项

对公司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消除上述事项的影响。具体措

施如下:

1、强化合规培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组织公司董监高、管理层及控股子

公司关键人员开展集体培训，重点培训信息披露规范、股东交易准则、上市公司

处罚案例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核心法规；同时建立不定期内外部专业培训

机制，密切跟踪日常信披相关事项，确保依法及时、真实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完善工程与采购全流程管控：修订工程仓库、档案管理，工程招标采购，

分供方合同及管理等多项制度，明确各部门职责与操作流程；严控供应商准入，

从资质、信用、履约业绩等维度严格评审，完善合格供应商库，建立项目动态跟

踪与供应商履约评价机制，对履约不佳者列入黑名单；组织招采、工程运营等部

门开展制度培训，审计部强化监督，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形成工程与采购

管理的内控闭环。

3、优化治理架构，强化资金与财务管控：调整公司及子公司干部分工与任

命，由公司财务总监垂直统筹子公司财务管理，总经理兼任子公司董事长，保障

战略与执行协同；制定重大项目资金支付三级审批流程，严格执行财务总监初审、

总裁复核、董事长终审，从流程上保障资金安全；选派专职纪委书记，实现公司

及子公司监督全覆盖，夯实管控基础。

4、健全反舞弊机制，细化关联交易管理：修订反舞弊与举报管理规定，完

善独立举报渠道，清查供应商资质材料真实性，严禁准入环节利益输送，对举报

线索开展穿透式核查；全面梳理并及时更新关联方清单，在合同评审流程中增设

关联交易审核环节；审计部强化关联交易专项审计，重点关注大额、频繁交易，

精准识别关联方及潜在关联方，规范关联交易全流程管理。

5、常态化开展关键人员培育：持续组织董监高及核心管理人员学习《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规，不定期开展专题培训，确保相关

人员及时掌握监管要求，强化规范运作与合规履职意识，从人员层面保障内控与

信披工作落实，杜绝同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

三、董事会意见



通过实施前述“二”所述的措施，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经消除。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27 日


